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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力天影業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2026年4月10日的公告（「該公
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澄清公告所用詞
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注意到，該公告第1頁及第3頁出現無意的手民之誤，並謹此澄清，(i)較收市
價每股股份0.183港元折讓應為約「14.75%」，而非約「15%」；及 (ii)較平均收市價
每股股份0.187港元折讓應為約「16.58%」，而非約「16.82%」。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
該公告的所有其他資料將保持不變。

承董事會命 

力天影業控股有限公司 

主席  

袁力

香港，2026年4月13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袁力先生、田甜女士、黃志強先生、林明偉先
生及黃美緣女士，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謝濤權先生、敬全亮先生及諶通先生。


